
黄南州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污染治理专项督察整改任务销号情况公示表

	整改任务概述
	213国道和622县道岔路口处拌合站道路扬尘管控不力。

	整改责任单位
	泽库县生态环境局、青海交通控股集团责任有限公司

	整改目标
	达到扬尘治理“6个100%”要求。

	整改措施及成效
	加强日常监督检查，加大管控力度，做好污染源头管控，建立常态化管控模式，落实扬尘治污措施，加强路域日常巡查，加大洒水降尘力度与频次，接受社会监督。
经常态化兼顾监管后，扬尘抑尘较少，空气质量稳定达标。

	整改时间
	2024年8月至2025年8月

	社会监督联系人及电话
	
[bookmark: _GoBack]才让行秀    0973-8752126



备注：社会监督联系人须由县或州级部门负责统筹督察整改的工作机构有关人员担任。
